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仇少明 沙雨桐

一些劳动者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需要出差， 而出差

时间往往会涵盖休息日， 还需要大量的在途时间， 由

此产生的加班费争议并不少见。 笔者检索梳理了相关

判决， 对因为出差引发的常见加班争议进行解析。

出差涵盖休息日

不必然认定加班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出差往

往会持续多日， 其间可能涵盖周

六、 周日等休息日。 这种情况是否

可以认定为加班呢？

从司法实践来看， 法院不会因

为休息日在出差期间就认定为加

班。

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 渝 01 民终 7413 号案件为

例， 法院认为： 对于员工 2015 年

1 月 9 日至 2015 年 1 月 23 日及

2015 年 8 月 21 日至 2015 年 9 月 2

日公假市外出差问题， 其中存在休

息日出差。

但是， 休息日出差不一定需要

支付加班工资， 因为实践中存在大

量休息日出差并未工作而是在休息

的情形， 此种情形仅能视为休息地

点在外地而不是在通常居住地， 休

息地点的不同不能成为要求支付加

班工资的理由。

从另一方面分析， 如果出差时

间无论是否从事工作都认定为工作

时间的话， 单位就

应对劳动者出差时

间按每日 24 小时

标准支付加班工

资， 这显然违反客

观事实。

据此， 员工主

张其在休息日出差

期间工作， 员工需

对此承担举证责

任， 但员工没有证

据予以证明， 故一

审法院认定员工在

出差期间休息日并

未加班。

综上， 本案员

工不存在加班事

实， 公司不需支付

员工加班工资。

以上海市第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23） 沪 01 民终

1587 号案件为例，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刘某主张加班工资的诉讼请

求， 根据规定，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

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

证责任。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外出工作

系属用人单位的正常经营行为， 出

差期间并不能当然视为加班， 刘某

作为中高级管理人员， 在休息时间

进行微信沟通不能等同于加班， 现

刘某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在刘

某出差期间， 公司在休息日仍要求

刘某进行工作， 刘某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后果。

因此， 刘某要求公司支付其加

班工资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对于该案， 二审法院审理后维

持了原判。

再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裁定书 (2020) 沪民申 2443 号案件

为例。

该案一审认为： 侯某提供的差

旅费报销单、 机票行程单显示侯某

出差到外地的往返包含了周末， 然

按照外地出差的特性， 跨越周末无

法避免， 仅凭出差日程中包含周

末， 并不能认定即存在周末加班，

侯某就其所称加班应当承担举证责

任。

侯某提交电子邮件及拍摄的车

间照片欲证明其于周末在工作， 然

而上述证据并无法体现侯某于周末

在上海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安排下

完成工作任务， 无法达到侯某欲证

之证明目的。

侯某该项诉请缺乏依据， 法院

对此不予支持。

该案二审认为： ……根据一般

生活常理， 劳动者在离开用人单位

地域范围前往外省市出差期间， 其

为该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方法包括

上下班考勤、 作息时间以及工作安

排与在该用人单位地域范围内提供

劳动的方法有所不同， 劳动者在该

出差期间对自己的工作安排等具有

高度自主权。

因此， 劳动者在出差期间的作

息时间可视为临时的、 短期的不定

时工作制。 在此情形下， 侯某主张

柳州出差期间的休息日加班， 法院

无法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侯某上诉，

维持原判。

该案的再审认为： 劳动者在出

差期间对自己的工作安排具有高度

自主权， 可视为短期、 临时的不定

时工作制， 原审法院认为侯某并无

证据证明其在出差期间休息日加

班， 对侯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认定， 原审判决认定事

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休息日出差工作

无须再申请加班

很多用人单位有加班申请与审批

的制度， 如果劳动者受单位安排在休

息日出差并实际工作， 用人单位就不

能以劳动者未按规定申请加班而拒付

加班费。

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渝 05 民终 6861 号案件为例，

法院经审查认为： 《出差申请表》 和

《出差信息表》 上载明的出差事由、

实际出差天数确认和考勤确认， 能够

证明公司安排并知晓钟某在休息日外

出勘察或设计， 并且休息日出差天数

亦计入上班天数。

因此， 在公司未举示相应书面制

度和考勤记录的情况下， 应当认定钟

某在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

存在休息日出差加班 221 天的事实。

基于钟某在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

依照法律规定， 钟某应当获得加班工

资。

钟某未举示其获得单位批准加班

的证据， 只能说明钟某在上述休息日

期间实际加班后， 未按单位管理制度

办理获得加班费的相应手续， 但公司

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加班工资于法无

据。

出差在途时间

属于工作准备

劳动者出差时， 或多或少需要在

路上耗费时间。 如果是长途出差， 在

途时间可能非常长。 那么， 这些在途

时间能认定为加班吗？

以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 院

（2016） 京 0108 民初 5053 号案件为

例， 法院认为： 曹某主张的 2015 年

10 月 11 日 （周日） 赴温州开会的在

途时间是否计算为加班。 一般而言，

上下班时间、 出差在途时间等为工作

进行准备的时间并不认定为加班时

间。

该案中， 法院还在判决时特别指

明， 公司曾于仲裁阶段认可当日计算

为加班 0.5 天。 在此情况下， 法院基

于上述仲裁阶段自认， 认定公司应就

此承担相应的不利责任。

再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沪 01 民终 1507 号案件为例，

法院认为： 就胡某主张的加班费问

题， 在 8 月 14 日胡某询问其路途时

间是否属于加班时， 公司邮件已明确

告知不属于加班， 且出差在途时间属

于为工作而进行准备的时间， 胡某于

该期间并不处于向公司提供劳动之状

态， 故对胡某的该项请求， 一审法院

不予支持。

对于该案， 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

了原判。

已给予出差补贴

可以替代加班费

有些公司会给予劳动者出差补

贴， 同时明确出差补贴即包含了加班

费， 对此法院一般会予以认可。

以 上 海 市 奉 贤 区 人 民 法 院

（2015） 奉民三 （民） 初字第 1492 号

案件为例， 法院认为： 出差补贴属于

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出差期间正常工

作收入之外的额外补贴， 本身已考虑

了对劳动者出差期间工作时间长短、

工作量大小等情况而给予的一种补

偿。

另根据 《考勤管理制度》 规定，

以下人员不得核算加班费： 公差外出

已领取出差补贴者； 劳动合同约定的

不定时工时制的员工。 从该规定可以

看出， 被告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出差

补贴不可与加班费兼得， 出差补贴具

有加班费性质。 因此， 即使原告说法

成立， 出差补贴亦具有加班费性质，

与被告主张加班工资并不矛盾。

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支付加班工

资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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